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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信普及服務實施及展望─本年度應公告事項

1

數位發展部韌性建設司

111年11月24日



大 綱

（㇐）前言

（二）實施概況

（三）未來展望

（四） 管理委員會決議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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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—韌性建設司任務目標

建設陸海空網路韌性

普及通傳網路

強化網路資通安全厚植國家
通傳網路 • 督導通傳事業依法落實資安

防護作為，並稽核其實施成
效；持續精進NCCSC服務，
提升資通安全聯防綜效。

• 推動通傳網路及相關資通設
備資安防護規範與時俱進，
強化通傳網路持續運作能
力。

• 優化偏鄉地區之通傳網路，縮短數位落
差、照顧弱勢族群，擴大基礎建設投
資，提振經濟動能。

• 於偏鄉地區建置行動寬頻5G高速基地
臺，使偏鄉民眾同享高速行動通訊技術
帶來之便利。

• 推動山區、國家公園步道之行動寬頻基
礎建設，提升山區及國家公園行動通信
品質及山域急難救助之效能。• 推動非同步軌道（NGSO）衛星作

為異質網路，提升通訊網路韌性。
• 推動通傳領域關鍵基礎設施（CI）
防護，強化CI韌性。

• 規劃策訂資通訊動員準備方案，確
保動員時期政軍指揮體系仍有㇐定
之通訊量能。

• 補助電信業者於戰略及樞紐地區加
速加量建設5G網路，強化5G覆蓋
密度。 SecurityResilience

Universal Access

建構數位基礎網路韌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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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—緣由

利潤 成本

都市

偏遠
地區

傾斜的
電信服務及數位近用機會

平衡的
電信服務及數位近用機會

 為避免電信事業於電信自由化後，向對偏遠地區與特定用戶收取高額費用，以彌補營業虧
損，我國於91年實施電信普及服務，平衡城鄉差距，提升偏鄉電信基礎建設。

 電信普及服務實施至今約20年，已達成部落/村村有寬頻之階段性任務，未來規劃透過基礎建
設上之數位應用，發展多元普及服務，以落實社會之數位平權。

利潤 電信普及
服務機制

都市 偏遠
地區

成本



數位
轉型

多元
文化

91年

數位
平權

弭平
城鄉
差距

96村村有寬頻

97部落有寬頻

打
破
服
務
地
區
框
架

導
入
行
動
應
用

開
放
普
及
資
料
應
用

電信事業普及服務
社發

111年

產發 突發

109電信管理
法施行

106FTTX
光纖網路至
各偏遠地區

數位
韌性



 法規依據

依《電信管理法》及《電信事業普及服務管理

辦法》相關規定成立基金，設置普及服務基金

管理委員會，管理普及服務事宜 。

 成立緣由

我國90年施行《電信普及服務管理辦法》，由

主管機關指定電信業者，依規定攤分普及服務

(建置及維運)所生虧損及必要管理費用。

普及服務基金

管理委員會及本部

普及服務分攤者
（電信服務營業額達1億者）

管理

普及服務提供者

電信事業普及服務基金運作模式

分攤
普及服務費

補助
淨成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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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部8位委員及
外部7位專家學者組成

實施概況—電信事業普及服務基金之成立緣由及法規依據
（電信管理法§12）（電信事業普及服務管理辦法§2、 §16、 §20、 §24 ）



實施概況—電信普及服務類別
（電信事業普及服務管理辦法§2、 §5、 §11）

語音服務

公用 電話服 務 電話 服務

數據服務

數據 通信
接取 服務

中小 學及公 立圖書 館
優惠 資費

 電信普及服務：指全體國民得按合理可負擔之價格，使用不可或缺之基本品質之電信服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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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施概況—電信普及服務地區
（電信事業普及服務管理辦法§2、 §3）

 偏遠地區：指人口密度低於全國平均人口密度五分之㇐之鄉（鎮、市、區），或距離直轄市、縣
（市）政府所在地7．5公里以上之離島。

 視為偏遠地區：符合以下各款情形，經主管機關核准者：
 服務區域與偏遠地區相鄰。
 人口密度介於全國平均人口密度五分之㇐至四分之㇐之鄉（鎮、市、區）。

111年「電信事業普及服務管理辦法
規定之偏遠地區定義及範圍(詳附件
1）」為16個縣市內：
 87個鄉（鎮、市、區） （778個村

里） 為偏遠地區。
 9個視為偏遠地區。

新北市（6區）

宜蘭縣（2+1鄉）

花蓮縣（10鄉鎮）

臺東縣（13+1鄉鎮）

桃園市（1區）
新竹縣（3鄉）

苗栗縣（5+2鄉）
臺中縣（1區）

嘉義縣（3+1鄉）

臺南市（5+1區）
高雄市（8+1區）

屏東縣（10+1鄉）

澎湖縣（6鄉市）

金門縣（4鄉鎮）

連江縣（4鄉）

南投縣（5+1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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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施概況— 110年度普及服務實施成果

註1：「市話/數據寬頻普及率」：指地區擁有電話/數據通信之戶數佔該地區總戶數之比例計之。電信普及服務實施下，偏遠地
區之電信基礎設施皆有到達大部分地區，惟因人口外移使多戶家庭已不居住在原址，導致普及率偏低。
註2：「電波人口涵蓋率」：｛(各縣市鄉鎮市區的電波地理涵蓋面積*各縣市鄉鎮市區人口)/總人口｝之加總。

偏遠地區
市話普及率 64.70%

(註1)

偏遠地區
數據寬頻普及率 42.73%

(註1)

公話機普及率

偏遠地區
電波人口涵蓋率

每千人1.42具

4G 99.1%
5G 43.9%

市話服務仍為偏遠地區民眾
主要申請之電信服務，普及
率增減幅度維持㇐定數值

數據寬頻服務逐漸成為偏
遠地區民眾申請之電信服
務，普及率持續增⾧

行動電話之高度替代性，
普及服務提供者逐漸拆除
使用率偏低之公話機

行動數據寬頻服務逐漸成
為偏遠地區民眾申請之電
信服務，涵蓋率持續增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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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施概況—依國會要求指定提供電信普及服務之案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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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電信事業考量偏遠地區工程艱鉅及建設成本甚鉅情況下，電信事業依契約規定 ( 註 ) ，向偏遠地區申請
使用電信服務之用戶，收取供料成本費用。

 前述工料成本費用昂貴，致民眾向國會陳情。國會亦冀望透過電信普及服務，促使電信事業主動於偏
遠地區提供服務之意願。

註：依據通傳會111年9月26日核准之「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市內網路服務契約」第36條規定 ：偏僻地區發展緩慢，預測三年
內申請裝移機於不同地址用戶在10戶以下， 需特別為㇠方立桿架線者，㇠方(即申請人)負擔70%，其餘30%由甲方(即中華電信)
負擔。

歷年依國會要求指定提供普及服務之案件

年度 普及服務地區 普及服務類型
110 臺東縣卑南鄉美農村萬萬聚落 數據通信接取服務
111 臺東縣鹿野鄉中華路3段281巷9號 數據通信接取服務
111 嘉義縣阿里山鄉豐山村2鄰 數據通信接取服務
112 新竹縣五峰鄉桃山村19鄰 數據通信接取服務

113
(暫定)

臺東縣卑南鄉泰安村 519 之 6 號 數據通信接取服務
臺東縣東河鄉北源村23鄰美蘭121號 數據通信接取服務

臺東縣卑南鄉明峰村牧場31鄰 數據通信接取服務



實施概況—電信事業普及服務基金111年度之收支情況

 電信事業普及服務基金目前帳戶之細部明細臚列如下：

111年度收入（預計）

110年度
普及服務分擔者

分攤費用
6億103萬6,908元

111年度支出（預計）

110年度
普及服務提供者

淨成本
5億9,796萬3,851元

準備金

呆帳準備金 1,916萬5,853元

110年度
必要管理費（註）

註：呆帳準備金分別為大眾電信、全
球㇐動欠繳普及服務費用等事宜，於
92、93、96年度向普及服務分攤者
收取相關費用。

11

普及服務費
(普及服務淨成本及必要管理費用)
=淨成本
(普及服務提供者提供普及服務時，所生之虧損)
+必要管理費
(審查費、交通費、出席費、委託研究費及其他行政
作業所需費用)

淨成本
(普及服務提供者提供普及服務時，所生之虧損)
=棄置營收
(普及服務提供者不提供普及服務時，所損失之營收)
-可避免成本
(普及服務提供者不提供普及服務時，可避免或節省之
成本)



實施概況—電信服務普及之提供者淨成本比例及分攤者分攤比例
（以110年度為例）

 目前（110年度）普及服務提供者有3家業者，分攤者有23家業者。主要提供者中華電信普及服務淨
成本約5.9億（佔整體費用99.5%），主要分攤者中華電信分攤費用約3.3億（佔整體費用54%） 。

中華電信99.53%

為 偏 遠 地 區 提 供
語音、數據服務

為 南 投 縣 中 小 學
提供優惠資費

中投有線0.23%

0.22%
為阿里山鄉等3鄉鎮
提供數據服務

分攤費用比例

中華電信54%

遠傳電信15%

台哥大 14%

台灣之星 4%

亞太電信 3%

台灣固網 3%

新世紀 2%

餘16家業者5%

中華電信
99.5%

中華電信
54%

提供者淨成本比例（約6億） 分攤者分攤比例（約6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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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 元 普
及 服 務
造 就 服
務 之 競
爭 ， 提
升 電 信
事 業 建
設意願

未來展望（1/3）

 規劃多元之電信普及服務，促使普及服務提供者及分攤者之參與意願

 現行電信普及服務僅限數據及語音固網建設之電信普及服務，行動上網等之服務未納入普及服務項目，

多數電信事業僅能分攤普及服務費用，未能參與普及服務。

 創造多元的電信普及服務，提升分攤者參與普及意願，促進偏遠地區電信服務競爭，降低電信普及服務
淨成本。

相互合作對立

普 及 服
務 無 競
爭 ， 電
信 服 務
提 供 者
建 設 意
願低落

提供者

無 業 務
適 用 普
及 服
務 ， 分
攤 者 分
攤 普 及
費 用 意
願低

分攤者 提供者

有 機 會
參 與 普
及 服 務
機 會 ，
分 攤 者
分 攤 意
願提高

分攤者

多元

普及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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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展望（2/3）

 規劃辦理委託研究案，並以「打破普及服務地區框架」、「納入行動服務」及「開放普及建設資料」3支

箭，奠定偏鄉多元之普及服務。

普及服務目前僅開放「各縣市歷
年總建設點」等資料，無相關活
化應用。
開放普及資料，有助各級政府或

部會間之決策。

普及建設局限於硬體，且僅於人
口密度低之偏遠地區。
研議將相關應用（與產業署討

論）、區域列入普及服務，落實
數位平權。

普及服務提供者未能提供行動上
網服務。
研議將行動上網服務之相關應用

納入普及服務，普及偏鄉數位應
用服務。

目前電信普及服務無法展現數位
政策。
辦理委託研究案，就數位轉型下

之普及服務類型及修法，提供建
議。

研究電信普及服務走向 普及服務導入行動應用

增進政府施政透明度多元普及服務

奠定偏鄉
數位建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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奠定
偏鄉數位建設

111年度
規劃委託研究

112年度
進行研究及修訂法規

113年度
執行多元普及服務
施行修正之電信普及服
務，為民眾提供更多元
的電信普及服務。第㇐季前，產出初步建

議；年中前，委託研究
案產出期末報告，年底
前，修正電信事業普及
服務管理辦法。

辦理委託研究內容蒐
集國內外電信普及服
務態樣及開放資料，
研擬「電信事業普及
服務管理辦法」之法
規條文修訂建議。

未來展望（3/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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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本部111年11月16日召開「111年度電信事業普及服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第1次會議」，管理委

員會同意公告下列事項：

項次 同意事項

110年度普及服務分攤費用6億103萬6,908元，由23家營業額逾1億元之電信事
業，按營業額比例分攤。

111年度第1次普及基金管理委員會決議事項(1/2)

112年度電信普及服務提供者為中華電信（不經濟地區電話服務、不經濟公話服
務 、 不 經 濟 地 區 數 據 通 信 接 取 服 務 ） 及 台 灣 固 網 （ 不 經 濟 地 區 數 據 通 信 接 取 服
務） ，普及服務實施計畫之補助金額預估值為5億6,978萬4千元及119萬9千元。

16

112年度中小學校及公立圖書館之優惠資費，以偏遠地區每月每線路補助上限6,000
元整為補助原則。



 電信普及服務實施20年已達成部落/村村有寬頻之階段性任務，未來韌性司依委員會建議，於

社會發展、產業發展、資安突發三面向，往上拓展應用服務，建立電信普及服務之新框架。

111年度第1次普及基金管理委員會決議事項(2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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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元普及

服務類型

調整普及
服務地區

檢討普及
虧損定義

檢討電信管理法就電信普及
服務虧損之定義，促使普及
服務基金之運用能保障全體
國民基本通訊權益。引用本部「國家數位發展研究

報 告 」 及 「 公 益 創 新 · 徵 案
100」等資料，改變普及服務
類型，促使服務更貼近地方需
求 透過非同步衛星及行動通

訊等多元服務，提升電信
事業申請擔任普及服務提
供者之意願



感 謝 您 的 聆 聽
Thank Yo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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